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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

部属各单位、部内各司局：

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将《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0年11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政务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
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国办发〔2019〕51号）要求，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交通运输政务服务是指部机关司局、直属海事系统、长江航务管
理局系统、珠江航务管理局等承办单位，依法实施的行政许可及其他依申请办理的行政
权力类事项和公共服务类事项。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好差评”是指政务服务对象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
统称评价人）对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单位、政务服务平台以及工作人员等作出的评价。

第四条 “好差评”内容包括：政务服务单位的服务事项管理、办事流程、服务效
率、服务便民度，政务服务平台便捷性、完善性，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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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好差评”遵循自愿自主原则，承办单位应当尊重和保障评价人自愿自主评
价的权利，不得强迫或干扰评价人的评价行为，不得因评价人的评价内容影响其政务服
务事项的办理。

第六条 各单位应当高度重视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
任，安排专人负责“好差评”工作。

第七条 部办公厅负责“好差评”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建立配套制度，健全
工作机制。科技司负责部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建设和维护，指导协调线上线下政务
服务渠道相关数据归集共享。承办单位负责“好差评”结果的处理和整改工作。

部建设跨省平台、地方负责办理的部省联动政务服务事项，部内牵头单位应当加强
对相关“好差评”工作的指导，发挥跨区域业务协调作用，强化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
协同配合。

部海事局、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本系统本单位“好差
评”工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督促落实。

第二章  评价渠道与方式

第八条 评价人通过线上政务服务渠道办结一项服务即可通过“好差评”系统、相关
业务系统、移动服务端等进行一次线上评价，通过线下政务服务渠道接受一次服务即可
通过实体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评价器、二维码、监督电话、意见箱等进行一次现场评价。
同时，评价人可通过政府网站留言咨询、电子信箱等渠道，对部政务服务进行综合性评
价。

第九条 评价等级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
其中，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为好评，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为差评。差评应勾选或
填写理由。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办结后5个工作日内未作出评价的，评价结果默认为基本
满意。

第十条 “好差评”实行实名制评价，相关单位应当严格保护评价人信息，未经当事
人同意，不得将评价人信息提供给第三方。

第三章  评价数据管理

第十一条 “好差评”系统按照国家统一标准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实现评
价数据统一归集，报表自动生成，整改情况在线反馈。

第十二条 “好差评”评价数据包括：评价人信息、评价时间、来源渠道、评价事
项、评价结果、差评回访整改情况等。依托“好差评”系统加强评价数据管理，规范评
价数据查询，保障评价数据安全。

第十三条  评价数量、好评率、热评事项和差评整改情况等信息应当通过“好差
评”系统向社会公开。

第四章  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四条 评价数据按照“谁办理、谁负责”原则区分情况、分类处理。对好评数
据，含有文字评价内容的由承办单位根据评价人相关合理建议优化政务服务。对差评数
据，实行闭环管理，由承办单位进行回访核实、整改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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